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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防疫追蹤
系統，檢查該校
需居家檢疫學生
2、逐日關懷學生
健康狀況14天，
每日詢問健康狀
況並於15時前將
關懷情形登錄於
防疫追蹤系統

被關懷
者出現
症狀

通知衛生局或撥
1922諮詢，需
就醫時，佩戴口
罩由衛生單位安

排就醫

完成14
天追蹤
結案

是

否

陸港澳學生入境健康關懷流程
109年2月13日

疾病管制
署及衛福
部資訊中
心將每日
入境需居
家檢疫人
員滙入居
家檢疫追
蹤系統

1、建立健康關
懷紀錄表，逐日
關懷學生14天
，每日詢問健康
狀況並記錄
2、每日15時前
回報當日每位學
生關懷狀況

內政部
民政司

市縣政府
民政局處

鄉鎮市區
公所

學校
關懷窗口

防疫指
揮中心

失聯人員
彙報警政
署協尋

督導鄉(鎮、
市、區)公所
進行追蹤關
懷事宜

與學校比對學
生名冊，將該
校學生移交學
校進行健康關
懷，依學校回
報關懷情形登
錄追蹤系統

與學校比對學
生名冊，將該
校學生移交學
校進行健康關
懷，並依學校
回報關懷情形
登錄追蹤系統

防疫追蹤系統初期作業流程

防疫追蹤系統修正後作業流程

以市縣為窗口者


